
南岳公安分局交警大队2023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我大队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拟定相关政策、规章和发展战略。

（二）负责组织、指导处理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负责组织、指导交通指挥、疏导工作，维护公路和城景区道路交通秩序。

（三）参与研究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规划；负责辖区内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交通信号装置等安全设施的设置和管理，打击破坏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参与对挖掘、占用道路的非交通性占道审批以及公用停车站（场、点）、临时停车站点的规划、建设的审批和管理工作。

（四）负责辖区内道路交通事故的预防和调解、处理工作；负责交通安全组织建设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五）撰写并组织实施道路交通警（保）卫工作；承担相关接警、处警工作，预防和控制涉车案件，打击车匪路霸，协助配合其他警种处置道路治安，刑事案件及城市安防清查工作，堵截逃犯及其他犯罪嫌疑人，参与全区道路检查站（卡）的有关管理工作。

（六）负责全区摩托车、低速汽车、小型汽车车辆的注册登记管理，依法依规核发牌证；负责全区摩托车、低速汽车、小型汽车车辆安全技术检测。

（七）负责受理初次报考摩托车驾驶员的资格审验、考试、发证，小型汽车科目一考试；负责对在册驾驶员进行日常管理；负责对全区机动车及其驾驶员各类资料的登记、建档、保管、统计以及分类上报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南岳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是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根据编办核定，我大队内设股室7个，分别是综合中队、车管所、处罚中心、事故处理中队、城区中队、半山亭中队、公路巡逻民警中队（南岳中队）。 
（三）人员编制情况
核定编制人数30人，其中：2023年末实际在岗在编人数30人，临聘人员55人，现有公务用车8台（其中通过我大队专项报告，政府领导审批同意，暂借用3台警务勤务用车，执法执勤用车5台）,警用摩托车35台。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本部门基本支出784.21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本部门项目支出727.51万元，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等，其中：按项目管理的人员经费支出396.85万元，按项目管理的商品和服务支出330.66万元，我单位主要用于协警专项经费、交警办案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交通基础设施购置费用等。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我单位2023年部门收支总额1511.7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394.32万元，上级补助收90.4万元，其他收入27万元，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的支出。
1、收入决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财政拨款收入，以及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单位资金。2023年我单位收入1511.7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511.72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0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0万元，2023年收入较去年增加162.6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99.05万元、项目支出增加261.70万元。
2、支出决算：2023年本部门支出1511.72万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1068.3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1.88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4.2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6.22万元，其他科学技术支出5.68万元，城市公共设施50.14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87.97万元，2023年支出较去年增加162.65万元，主要是增加项目经费。

四、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一是科技保障不够，缺乏综合交通监控调度指挥中心，严重制约公安交管大数据和动态监控技术的覆盖应用，智慧交通管控不力。二是文明交通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群众的法治意识、文明意识、规则意识不强，重点人群交通安全宣教力度需进一步加强。三是交通问题顽瘴痼疾还未得到彻底根治，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四是交通民警警力不足且年龄老化，民辅警均处长时间加班工作，制约工作正常开展。

五、2024年工作思路

2024年，交警大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区委“1235”工作思路，聚焦公安交管主责主业，坚持稳中求进、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敢于斗争，奋力推动公安交管工作高质量发展，把南岳打造成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和人民群众平安出行创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一是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落实管党治警主体责任，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确保队伍安全稳定。二是积极推进优化干部作风三年行动，认真贯彻落实优化干部作风“九条措施”，教育引导民辅警力戒“庸懒贪”激励“闯创干”。三是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公安交警执法能力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四是深入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全力攻坚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五是全力推进大队办公营房整体搬迁、智慧交通指挥中心建设工作，强化智慧交通科技信息化建设，推进中心城区主要路口设备老化、不符合交通标准等红绿灯及电子警察系统更新重建。六是加强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摸排整改辖区电子警察设施及红绿灯设施，以推进创文工作和开展旅游环境整治“雷霆行动”为契机，持续完善城区部分道路、人行道停车泊位、交通标线施划、标牌更新设置等基础设施建设。七是严格落实重大交通安保工作要求和节点警务部署，全力以赴打好春运、春节、全国、省、市、区“两会”、农历八月初一、香期旅游旺季、国庆黄金周等重要节点交通安保维稳攻坚战。八是认真完成区委、区政府、市交警支队和分局党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